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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C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18) 

 
  變更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董事會謹此宣佈，彭小燕女士已提呈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職務，自 2016
年 8月 13日起生效，而蔡鳳儀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自 2016
年 8月 13日起生效。 

   
  TCL 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彭小

燕女士（「彭女士」）因需投放更多精力專注處理其他個人事務，已提呈辭任本公司

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

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職務，自 2016年 8月 13日起生效。彭女士確認其
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請辭而需要提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及本公司股東注意之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蔡鳳儀女士（「蔡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自2016年8月13日起生效。 
 
蔡女士，32歲，為香港執業律師，並為香港張秀儀 唐滙棟 羅凱栢律師行合夥人。蔡
女士於2006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法律學士學位，並於2007年獲得香港大學法學專業
證書。彼亦是TCL顯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4)的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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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謹此感謝彭女士於其任內對本公司所作之寶貴貢獻，並歡迎蔡女士獲委任為本

公司的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東生 

    
  香港，2016年 8月 1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東生先生、郭愛平先生及  

Nicolas Daniel Bernard ZIBELL先生；非執行董事黃旭斌先生及廖騫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陸東先生及郭海成先生。 

   
   

    
 


